第*周会议（活动）安排表（部门专项协调会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
	星 期
	起止时间
	名 称
	主持人
	参加人员
	地点
	责任部门

	周一
（4月*日）
	填写示例：
9:00-9:30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周二
（4月*日）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备注
	1.本表须在每周五上午下班前完成填写，经分管校领导审批后报至党政办公室325室；
2.周三、四、五为学校“无会日”，原则上不安排会议（活动），如遇特殊情况需召开会议，须线下报请书记或校长审批后召开；
3.部门专项协调会时长控制在30分钟以内；
4.未经审批违规在“无会日”召集会议的部门，将追究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责任；
[bookmark: _GoBack]5.党政办公室根据提交的会议（活动）内容进行汇总，如遇时间、地点、参会人员等冲突，会协调处理，并告知责任部门。











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校领导：

